
疯狂作案

20

余起，最终

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

3

月

23

日，涉嫌盗窃摩托车、电动

车、 汽车电瓶的一名犯罪嫌

疑人被蹲点守候了四天的民

警抓获， 其同伙随后也落入

法网。

2009

年

3

月以来， 新区

黎阳路派出所连续接到辖区

群众报案， 反映自家的电动

车电瓶、摩托车、汽车电瓶被

盗。 接到报案后，派出所领导

迅速组织警力展开调查，

3

月

23

日凌晨

2

时许，

黎阳派出所的两位民警身着

便衣在新区黎阳路与

107

国

道交叉口附近蹲点守候时，

看到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男

子行径可疑， 遂对其所驾驶

的摩托车进行搜查， 在后备

箱中发现了改锥、 钳子、扳

手、 两副手套等疑似作案工

具。

经突击审讯， 该青年男

子马某供述， 他还有一个同

伙———焦某， 两人经常一同

骑摩托车作案， 卖掉盗窃物

品后进行分赃。

根据马某供述警方迅速

对焦某展开抓捕行动， 在新

区步行街附近的一家网吧

内，将犯罪嫌疑人焦某抓获。

通过对马某、焦某的审讯，两

名犯罪嫌疑人交代， 仅仅在

今年

3

月份， 就在淇滨区疯

狂作案二十余起， 偷盗摩托

车两辆、电动三轮车两辆、汽

车电瓶十九个、电动车电瓶

5

个。 目前，两名犯罪嫌疑人已

被刑事拘留， 此案正在进一

步审理中。

（李潇潇）

疯狂作案二十余起
猖狂歹徒终被捉

王甲和王乙以前在我市

同一家电信公司打工， 辞职

后， 两人又盗窃曾经工作过

的单位， 因涉嫌破坏广播电

视设施、 公用电信设施罪，

3

月

18

日，被淇滨区检察院批

准逮捕。 而王丙明知其哥王

甲所持有的通信电缆为盗窃

所得仍帮助其搬运至家，也

被批准逮捕。

王甲和王乙曾于

2005

年到

2007

年间给我市一电

信公司打工， 对该单位的情

况比较熟悉， 后来两人相继

辞职。 因为感觉手头比较紧，

加上王甲辞职时， 没有交回

通信电缆机房的防盗器钥

匙， 他们想到了盗窃通信电

缆。

2008

年

3

月

14

日，王甲

伙同王乙窜至淇滨区长江路

办事处小辛庄东头， 盗窃通

信电缆线

241

米， 价值

2

万

元。 他们将电缆线卖给废品

回收站，在非法获利后，他们

尝到了盗窃甜头， 同时认为

自己找到了一个挣钱的好办

法。

2008

年

11

月

22

日，王甲

又窜至淇滨区钜桥镇艾庄村

北地，盗窃通信电缆

160

米，

价值

8000

余元。 而王丙明知

其哥王甲所持有的通信电缆

为盗窃所得仍帮助其搬运至

家。

2009

年

2

月

10

日因涉

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 公用

电信设施罪， 王甲和王丙被

刑事拘留。

2

月

11

日，因涉嫌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 公用电

信设施罪，王乙被刑事拘留。

(柯其其 赵宝仓)

虽解除申请书和付款收

据并非王某本人签名， 但法

院还是驳回了王某的诉讼请

求， 这起人寿保险合同纠纷

案到底是怎样的呢？

王某曾与人寿保险公司

签订了两份保险合同。 合同

履行过程中， 王某因未交保

险费，导致合同的效力中止。

后提出申请恢复了合同效

力。 但王某未交纳

2005

年度

至今的保险费。 该公司于

2004

年

7

月将两份合同予以

解除， 但解除申请书和付款

收据中的签名均非王某本人

所写。 王某于

2005

年

9

月得

知该公司已将两份合同解

除，故将该公司诉至法院。

淇滨区法院经审理认

为： 因双方曾协商恢复过合

同的效力， 故王某应知道在

合同约定时间及宽限期内未

交保险费将导致合同效力中

止的法律后果， 虽王某

2005

年

9

月才得知两份合同被解

除，但

2005

年

9

月前，王某

未交纳

2005

年度保险费的

行为， 已造成两份合同的效

力中止。 王某在未与保险公

司达成协议， 补交保险费恢

复合同效力前， 要求保险公

司继续履行保险合同的诉讼

请求，有悖法律规定。

（淇滨区法院）

胡某的房产在姑妈未经

其同意的情况下出售给他

人， 双方对簿公堂的结果又

是如何呢？

胡某与某公司签订了商

品房买卖合同， 并取得了该

房屋的土地使用权证。

2007

年

4

月， 胡某的姑妈受胡某

母亲委托， 在胡某不知情的

情况下以胡某的名义与刘某

签订了售房协议。 胡某诉至

法院，要求返还其房屋。

淇滨区法院经审理认

为： 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

书的房地产不得转让， 本案

胡某虽已购买了涉案商品

房， 但因其并未登记领取权

属证书， 故涉案商品房依法

不得转让；此外，胡某为完全

行为能力人， 其姑妈作为涉

案商品房的非权利人， 对该

房并无所有权、处分权，其姑

妈以胡某名义与刘某签订的

售房协议应属无效。 故依法

判决被告胡某的姑妈与被告

刘某于

2007

年

4

月签订的

房屋买卖合同为无效合同。

(淇滨区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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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王凡，已身

为人父， 却不顾家庭的责任

和道德的约束， 与网友见面

三次后即登记结婚。

2009

年

3

月

17

日， 王凡因涉嫌重婚

罪被淇县人民检察院依法批

准逮捕。

大专文化的王凡是某企

业职工，

4

年前与当地一名女

青年徐小妮结婚， 两人按照

农村习俗举行了隆重的婚

礼。

2007

年王凡与妻子的爱

情结晶出世了， 孩子的到来

为这个温馨的小家庭增添了

不少欢乐。 可好景不长，照顾

妻儿的辛苦与劳累渐渐代替

了初为人父的喜悦。 一次偶

然的机会， 王凡通过网上聊

天结识了一名郑州的女子晶

晶， 每天泡在网吧和晶晶聊

天成为了王凡的主要工作，

从开始的暧昧言语再到后来

的大胆坦白， 王凡和晶晶的

感情迅速升温。 在此期间王

凡和晶晶约会三次， 俩人的

感情到了难舍难分的地步。

在与晶晶相处时， 王凡隐瞒

了自己结婚生子的真相，对

身材窈窕的晶晶吐露爱慕之

情； 涉世未深的晶晶对王凡

深信不疑， 对眼前这位成熟

老练疼爱自己的帅哥充满了

依恋， 认为王凡是上天送给

自己的白马王子。 一段相处

后，晶晶提出和王凡结婚；王

凡也曾犹豫不决， 但转念一

想自己的妻子徐小妮在老

家，晶晶孤身一人住在郑州，

两个女人各守一方， 神不知

鬼不觉， 就答应了晶晶的请

求。 就这样，王凡经常穿梭在

两个“妻子”之间，瞒天过海

的日子持续了近两个月。 最

终纸包不住火， 真相败露之

后， 王凡在对自己的行为表

示后悔的同时， 更无颜面对

亲人和朋友。

（玲玲 永军）

日前， 淇滨区法院审结

了一起抢劫案， 判处被告人

张某有期徒刑三年， 并处罚

金

2000

元。

2008

年

10

月

19

日凌

晨， 被告人张某流窜至淇滨

区大赉店镇姬屯村工地，在

将一台电焊机偷走的过程中

被余某等人发现， 张某为抗

拒抓捕， 当场使用暴力将被

害人余某打伤。

淇滨区法院审理后认

为， 被告人张某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 偷窃他人财物被发

现后， 为抗拒抓捕而对被害

人实施暴力， 其行为已构成

抢劫罪， 遂依法作出以上判

决。 (李辛龙）

未经房屋共有人同意，

擅自出售共有房屋， 所签合

同被认定为无效， 房屋被判

返还， 公正的法律使齐甲的

合法权益得到了维护。

齐甲、 齐乙共有房屋一

套， 但齐乙在未经父亲齐甲

同意的情况下私自与申某签

订房屋买卖合同， 将房屋出

售， 且双方签订在房屋买卖

合同时，齐甲并未在场。

淇滨区法院审理后认

为： 依法签订的合同才能得

到法律保护， 财产共有人对

财产享有共同权利， 被告擅

自处分共有财产， 应认定为

无效， 被告的行为属于无效

民事行为。故依法作出判决：

齐乙、 申某签订的房屋买卖

合同无效， 申某应将所购房

屋返还齐甲。

(淇滨区法院)

是否应按约定给付所欠

款项，双方对薄公堂，最后，

法院依法审理解决了这个因

酒而起的纠纷案。

某企业与某公司签定了

酒经销合同， 并对电视广告

费、金卡制作费、户外广告牌

费、 开瓶费及返利等费用进

行了约定， 但在最后现金结

算过程中，双方起了纠纷，因

而对簿公堂。

淇滨区法院审理后认

为， 双方所签合同的性质属

于代销合同， 该企业给该公

司出具欠条确认债务， 其性

质应属合同之债。 某公司称

某企业出具欠条纠纷性质转

变为欠款纠纷的理由不能成

立。 故从该企业所欠的酒款

中扣除定金、返利等，依法判

决该企业给付该公司酒款

2

万余元及损失， 对该起因酒

引起的纠纷作出一个公正的

判决。 (淇滨区法院)

近日， 淇滨区某村村民

张老汉手持邮寄包裹的邮

单， 到淇滨区法院咨询邮政

合同纠纷中的相关事宜。

春节前， 张老汉到邮政

局给在外地上学的儿子邮寄

包裹， 本该一星期就收到的

邮包至今下落不明。 张老汉

去邮政局查询， 未查到该包

裹已收的回执， 基本上可以

断定包裹已丢失， 但邮政局

却未给张老汉明确答复。 在

此情况下， 张老汉只好到法

院来讨个说法。

根据我国《邮政法》第

6

条的规定： 邮政企业应当为

用户提供迅速、准确、安全、

方便的邮政服务。《邮政法》

第

33

条第

3

款规定：非保价

邮包， 应按照邮包实际损失

价值赔偿， 但是最高不得超

过邮政部门规定的限额。 邮

政局有义务履行自己的义

务，并赔偿损失。 (李辛龙）

偷窃不成反
施暴力 ，被
判抢劫

擅自处分共
有房屋 ，返
还没商量

邮寄包裹丢
失谁负责？

身为人父竟和网友“闪婚”

一夫“两妻”法难容 确定纠纷性质
合理判决偿还

为了“ 捞一把”

辞职后盗窃原单位

买卖合同为何无效？

合同解除非本意
判决驳回无余地

强迫他人加入自己的传

销组织， 非法限制他人人身

自由长达

40

余小时。 日前，

鹤壁市淇滨区检察院对陈

某、 梁某、 霍某三人提起公

诉，法院以非法拘禁罪，判处

被告人陈某、 梁某拘役六个

月， 判处被告人霍某拘役三

个月。

受害人吴某是广西人，

在网上聊天时与霍某相识，

两人一见如故，聊得很投机。

2009

年

1

月

1

日， 霍某约吴

某来鹤壁见面， 吴某经受不

起甜言蜜语的诱惑， 乘火车

千里迢迢从广西来到鹤壁，

岂料浪漫相约竟是温柔陷

阱。 吴某一下火车，便被霍某

及其同伙陈某、 梁某等人控

制， 带到淇滨区大梁庄的一

处租住房里， 向其描述一个

个“发财”美梦。 吴某发觉这

就是所谓的传销陷阱后当即

表示要回去， 却被他们非法

拘禁在大梁庄村一出租房

内。 霍某等人一边对其讲解

传销知识进行“洗脑”，一边

对其严密看守， 连上厕所都

有人跟随。 吴某试图逃跑过

几次， 都被强拉回去并进行

殴打。

1

月

3

日，民警在对居

民、住户进行走访时，吴某抓

住机会喊了一声“救命”，民

警闻声敲门， 在屋内人员拒

不开门的情况下， 两个民警

冒着生命危险爬上三米多高

的围墙， 沿行数米后跳进了

院内， 迅速控制了屋内的四

男二女， 成功将受害人吴某

解救。 此时吴某已被非法关

押了

40

多个小时。

（赵宝仓）

千里相会遭遇传销陷阱

3月 23日上午 9时，黎阳路派出所民警和市工商部门工作人员查处了一个隐藏在都市村

庄内的非法传销窝点。 晨报见习记者 李潇潇 摄


